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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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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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幕 消 息
發 行 第 二 批 中 期 票 據

本公告由遠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 3 . 0 9 ( 2 ) ( a )條及香港法例第 5 7 1章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 I V A部內幕消息條例（定義見上市規則）發出。

謹此提述 ( i )本公司日期為 2 0 1 6年 1 2月 2 8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申請註冊及建議發行合共不多於人民幣 1 0 0億元的中期票據

（「中期票據發行」）； ( i i )本公司日期為 2 0 1 7年 3月 1 6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批准中期票

據發行；及 ( i i i )本公司日期為 2 0 1 7年 3月 2 3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完成發行首批中期票

據（「該等公告」）。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用者具相同

涵義。

董事局欣然宣布，本公司及承銷商已於 2 0 1 8年 1月 2 5日完成發行第二批中期票據（「第

二批中期票據」）。第二批中期票據發行總額為人民幣 3 0億元，為期三年，票面利率為

5 . 8 7 %。

發行第二批中期票據所得款項將用作償還本集團現有債務、本集團項目建設及補充本集

團的營運資金。

本公司股份及其他證券持有人及有意投資人士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或其他證券時務請審慎

行事。

承董事局命

遠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鍾啟昌

香港，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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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明先生 趙立軍先生 韓小京先生

李虎先生 姚大鋒先生 孫文德先生

王葉毅先生 方軍先生 王志峰先生

沈培英先生 上官清女士 靳慶軍先生

溫海成先生 林倩麗女士

李洪波先生


